
附件2
期货公司委托机构开展中间介绍业务合同指引
（征求意见稿）
一、中间介绍业务受托机构承诺书

二、期货公司委托机构开展中间介绍业务合同必备条款

中间介绍业务受托机构承诺书

本机构自愿承诺如下：

1、 本机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机构，近3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未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0万元；

2、 本机构中间介绍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全部从事中间介绍业务的工作人员已经通过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且不少于2人；

3、 本机构中间介绍业务部门负责人及从事介绍业务的工作人员非证券期货公司从业人员，未被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或中国期货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采取市场禁入、暂停或撤销从业资格等处罚措施，或者处罚期已经届满； 
4、 本机构在接受            期货公司委托开展中间介绍业务期间，不与其他期货公司建立中间介绍业务关系，不将同一客户向多家期货公司介绍。

本机构将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受托机构名称：          （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期货公司委托机构开展中间介绍业务合同必备条款
期货公司委托机构开展中间介绍业务，应当与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合同应当载明期货公司和受托机构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2、 合同应当载明中间介绍业务的委托范围和委托期限。

3、 合同应当载明中间介绍业务的报酬计算与支付方式。

4、 合同应当载明期货公司与受托机构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或其网站的信息公示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一）期货公司和受托机构的名称及委托范围；
（二）受托开展中间介绍业务机构从事中间介绍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人员的个人信息；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自律规则要求的其他信息。

5、 合同应当载明期货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一）期货公司的权利至少应当包括：
1. 对受托机构的中间介绍业务活动进行调查、质询，督促其严格履行本协议的各项约定。

2. 要求受托机构提供基本信息及其从事中间介绍业务人员的信息。

（二）期货公司的义务至少应当包括：
1. 依照本合同规定按时向受托机构支付报酬；

2. 按照《管理办法》及时为受托机构办理备案、信息变更和撤销备案。
6、 合同应当载明受托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1. （一）受托机构的权利至少应当包括：

2. 依照本合同规定取得报酬；
3. 要求期货公司及时按照《管理办法》为受托机构办理备案、信息变更和撤销备案；
（二）受托机构的义务至少应当包括：

1. 自行承担开展中间介绍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依法缴纳各项税费；
2. 配合期货公司对本机构中间介绍业务活动的调查或质询；

3. 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供本机构基本信息及其从事中间介绍业务人员的信息；
4. 提供的备案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时间内通知期货公司。
7、 合同应当载明受托机构及其从事介绍业务人员不得从事以下行为：

1. 以期货公司名义设立经营服务网点或为客户提供集中交易场所，以期货公司名义招聘人员、印制名片或宣传资料，代表期货公司与客户签署协议等；

2. 代客户办理账户开立、注销、转移、资料变更、密码重置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

3. 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提供融资或者担保，或者为客户之间的融资提供中介、担保或者其他便利；

4. 故意隐瞒期货投资的风险或夸大期货投资的收益，向客户提供虚假资料，诱骗客户从事期货交易，或以获取佣金为目的唆使客户频繁交易；

5. 提供期货行情信息或提供其他咨询服务，但机构已获得监管部门相应业务许可资质的除外；

6. 对客户期货交易的收益作出承诺，或与客户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共担风险；

7. 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

8. 泄漏客户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9. 同时与两家（含）以上期货公司存在受托开展介绍业务关系，或将同一客户向多家期货公司介绍；

10. 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8、 合同应载明受托机构从事上述禁止行为的，期货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受托机构应当独立承担因从事上述禁止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9、 合同应当载明期货公司与受托机构客户投诉接待处理方式。
10、 合同应当载明合同的生效、变更、终止、解除条款。
11、 合同应当约定争议处理方式。
证券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的，适用《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协议指引》。
